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
：

中汇医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３３

四川中汇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０．６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直接送股方式向流通股股东做出对价安排， 以换取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

权，即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按每

１０

股流通股给付

２．６

股股票对价，共给付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给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表

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１

全体限售股份持有
人

������

１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

。

２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

同意按中汇医药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执行对价安排
；

除已经发生的外
，

在改革方案实施
前

，

不对所持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设置任何质押
、

担保或其他第三
方权益

。

３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承诺
，

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

本公司将不转让所持
有的股份

。

本公司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
，

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而遭受的损失

。

４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

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
，

恪守诚信
，

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披露信息
，

保证所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保证不利用中汇医药股权
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

、

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

承诺履
行完毕

。

２

成都迈特医药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

通过股权转让所获得的原川纺集团全部持有的中汇医药的非流通
股后

，

对该部分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
，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中汇医药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

迈特医药将不转让所持有的
股份

。

同时
，

也承接原川纺集团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享有的权利
。

承诺履
行完毕

。

３

持有
５％

以上股份
的成都市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公司和成
都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中汇医药股份总数的比例
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除非
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

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和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承诺履
行完毕

。

４

成都富升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

成都富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

１１

月经司法拍卖
竞拍和法院司法判决获得原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和原成都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２

，

１４０

，

８８２

股
。

成都富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出具承诺函
，

继续履行原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和原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所做的承诺和
享有的权利

。

承诺履
行完毕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６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成都迈特医药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

，

８８６

，

７５９ ３２

，

８８６

，

７５９ ９３．５４ ４１．４１ ２８．７０ ０

２

成都富升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２

，

２７０

，

３４７ ２

，

２７０

，

３４７ ６．４６ ２．８６ １．９８ ０

合计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１００ ４４．２７ ３０．６８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５

，

１５８

，

１４５ ３０．６９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１

，

０３９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３０．６８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１

，

０３９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５

，

１５８

，

１４５ ３０．６９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１

，

０３９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９

，

４１１

，

８５５ ６９．３１ １１４

，

５６８

，

９６１ ９９．９９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

，

４１１

，

８５５ ６９．３１ １１４

，

５６８

，

９６１ ９９．９９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９

，

４１１

，

８５５ ６９．３１ １１４

，

５６８

，

９６１ ９９．９９９

三
、

股份总数
１１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成都迈特医
药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４４

，

３４３

，

７５９ ３８．７０ １１

，

４５７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２

，

８８６

，

７５９ ２８．７０

注
１

２

成都富升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２

，

１４０

，

８８２ １９．３２ １９

，

８７０

，

５３５ １７．３４ ２

，

２７０

，

３４７ １．９８

注
２

合计
６６

，

４８４

，

６４１ ５８．０２ ３１

，

３２７

，

５３５ ２７．３４ ３５

，

１５７

，

１０６ ３０．６８

注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与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及《股权委托管理协议书》，拟将其持有本公司

５０

，

０７０

，

０００

股国家股，占总

股本

４３．７０％

的股权转让暨托管给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权转让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５

］

６８７

号） 和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豁免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６

］

１２

号）文批复同意。 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告后，已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有关股份过户等法律手续。

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是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人， 也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对价安排的

实际执行者之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４

，

３４３

，

７５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８．７０％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成都迈特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限售股份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

５

，

７２８

，

５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解除限售

５

，

７２８

，

５００

股，该公司截止本公告日未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注

２

、 成都富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月经司法拍卖竞拍和法院司法判决获得原

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和原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２

，

１４０

，

８８２

股。

成都富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的限售股份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

５

，

７２８

，

５００

股，因部分股份由于冻结原因延迟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解除限售

５

，

７２８

，

５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解除限

售

８

，

４１３

，

５３５

股， 该公司已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转让了所持有的本公司可上市

流通股份，在转让过程中严格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８ １５

，

４４２

，

３５９ １３．４８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１ ５

，

７２８

，

５００ ５．００

３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３ １４

，

１４２

，

０３５ １２．３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解除限售的上市流通进行了核查，并

提出以下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汇医药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股权分置

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２１

号———解除限售》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２２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

等法律、法规、规则的有关规定。迈特医药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富升公司严格

遵守了其在受让原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限售股份时作出的各项承诺。 中汇医药限售股份中的本次可上市

流通部分的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因股权分置改革

形成的限售股份全部期满解除限售。 中汇医药限售股份中的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中汇医药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若是，应当披露：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本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若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并披露：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披露内容比照前款执

行。 前述承诺应当在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中对外披露。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四川中汇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０

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925

证券简称
：

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
：

临
2009-083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面签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公司治理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公司治理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4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12

200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0498

证券简称
：

*ST

丹化 公告编号
：

2009-54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破产重整进程的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债权人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向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

"

丹东中院

"

）申请对公司重整。 丹东中院于

2009

年

5

月

13

日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指定公

司清算组为管理人。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启动了债权申报及审查

工作；同时，其它与公司重整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2009

年

7

月

9

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丹东中院

四楼第五法庭顺利召开。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地点待确定后再行通知。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终

止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09

年
9

月
24

日

友邦华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009

年
"

国庆节
、

中秋节
"

假期前两日暂停申购
、

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

2009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办发

[2008]147

号）的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至

10

月

8

日

（星期四）休市，

10

月

9

日（星期五）起照常开市。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友邦华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

友邦华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A

级

460006

，

B

级

460106

）将于

2009

年

"

国庆节、中秋节

"

假期前对本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

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做如下暂停安排： 本基金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

30

日两天暂停办理本

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本基金的转换转出、赎回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公

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自

2009

年

10

月

9

日起，本基金所

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

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

)

有

关条款的规定， 投资者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赎回或转出的份额将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起不再

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但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

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起继续处理。

特别提示： 投资者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赎回或转出的份额将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起不再

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赎回资金将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从基金资产划出；投资者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赎回或转出的份额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赎回资金

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从基金资产划出； 但由于资金划转周期， 上述两日的赎回款有可能

2009

年

10

月

9

日之后才能到账。 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

避免因交易跨越

"

国庆节、中秋

节

"

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途的损失。

如有疑问

,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 400-888-0001

（免长途话费），（

021

）

38784638,

或登陆公

司网站

www.aig-huatai.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
：

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
：

002197

公告编号
：

2009-031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到期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议案经

2009

年

7

月

3

日

召开的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900

万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3

个月，自

2009

年

7

月

3

日起至

2009

年

10

月

3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09-020

）。

根据相关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3

日起陆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用于暂时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结束。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

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600556

股票简称
：

﹡

ST

北生 编号
：

临
2009-049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北生药业资产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西北海地产拍卖行有限公司将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上午

10:00

时在北海市北海大道

13

号全景大厦

8

楼

A

座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列资产：

1

、北海大道

168

号北生药业园区内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房地产、设备、用地范围内绿化道路分摊（设备详

见清单），生产基地参考建筑面积：

14284.1

平方米，参考土地面积：

40045.8

平方米，工业出让用地；研发中心大

楼参考建筑面积：

5207.63

平方米，参考土地面积：

3263.6

平方米，其他商服出让用地，起拍价：

7040

万元。

2

、北生药业生产基地存货及电子设备（详见清单），起拍价：

229

万元。

3

、北海市东北大道种植大棚设备、部分在建工程、围墙，起拍价：

712

万元。

4

、血液制品异地改造项目办公楼、综合楼房产及临时建筑，起拍价：

96

万元。

5

、北生药业部分在库车辆及对部分车辆的追索权，起拍价：

90

万元。

6

、 对北生药业柳州生物制品分公司实物资产及广西柳州楚天舒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的追索

权，起拍价：

2117

万元。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09

年
9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000034

证券简称
：

*ST

深泰 公告编号
：

2009-53

深圳市深信泰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近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的（

2009

）深中法恢执字第

590

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宝安法院

"

）（

2008

）深宝法民二初字

第

3835

号《民事裁定书》、（

2009

）深宝法执字第

7302

号《结案通知书》。根据《公司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现将上述案件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华银通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银通宝公司

"

）与深圳市深信西部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西部公司

"

，本公司子公司，本公司控股比例为

10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宝安集团

"

）借款合同纠纷案

1

、基本情况

该案件的有关情况已刊登在

2003

年

10

月

18

日、

2005

年

1

月

31

日、

2008

年

10

月

29

日、

2008

年

11

月

26

日的临时公告、

2005

年中报、

2008

年中报、

2008

年年报、

2009

年中报。

2

、进展情况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华银通宝公司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 深圳中院依法查封了西部公司名下的、 位于宝安区西乡镇宗地编号为

A120-

0018

、

A120-0019

号土地使用权，并委托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对该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

卖，但经过三次公开拍卖均流拍。

2009

年

6

月

26

日， 华银通宝公司向深圳中院申请将上述两宗土地使用权抵偿被执行人

所欠的债务。

深圳中院认为，因上述土地使用权未能拍卖变现，华银通宝以该土地使用权抵偿被执行人

的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深圳中院作出（

2009

）深中法恢执字第

590

号《民事判决书》，

裁定如下：

（

1

） 解除对西部公司名下的、 位于宝安区西乡镇广深公路旁边、 宗地编号

A120-0018

、

A120-0019

号土地使用权的查封；

（

2

） 将西部公司名下上述两宗地土地使用权分别作价人民币

14,602,035.2

元和人民币

4,

336,172.16

元抵偿给华银通宝所有。

3

、上述两宗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后，预计该项裁定会产生一定利润，但具体金额公司正在

核查中。

4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

、备查文件：深圳中院（

2009

）深中法恢执字第

590

号《民事判决书》。

二、深圳市西熙胶粘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熙公司

"

）与深圳市泰丰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泰丰科技

"

，本公司子公司，本公司控股比例为

67.75%

）购销合同纠纷案

1

、基本情况

该案件的有关情况已刊登在

2008

年

12

月

27

日的临时公告、

2008

年年报、

2009

年中报。

2

、进展情况

西熙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20

日向宝安法院申请撤诉，宝安法院认为，西熙公司在该案诉讼

期间申请撤诉，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权利所做的处分，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批准。

宝安法院作出（

2008

）深宝法民二初字第

383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西熙公司撤回起诉。

3

、本次公告的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不产生影响。

4

、备查文件：宝安法院（

2008

）深宝法民二初字第

3835

号《民事裁定书》。

三、东莞市粤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粤苏公司

"

）与深圳市泰丰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1

、基本情况

该案件的有关情况已刊登在

2009

年

6

月

2

日的临时公告、

2009

年中报。

2

、进展情况

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已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将达成协议款项人民币

40000

元直接

支付给了粤苏公司，粤苏公司向宝安法院申请结案。

宝安法院认为，（

2009

）深宝法民二初字第

245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已执行完毕，

粤苏公司基于执行依据的权利全部得到了实现。宝安法院作出了（

2009

）深宝法执字第

7302

号

《结案通知书》，通知如下：

宝安法院作出的（

2009

）深宝法民二初字第

2451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该案予以

结案。

3

、本次公告的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不产生影响。

4

、备查文件：宝安法院（

2009

）深宝法执字第

7302

号《结案通知书》。

除上述诉讼事项之外，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510

股票简称
：

金路集团 公告编号
：

临
2009－24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09

年

9

月

24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龙实业

"

）通知，汉龙实

业因经营流动资金需要，自

2009

年

8

月

27

日起至

9

月

2

日收盘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出售金

路集团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87,21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95%

；

2009

年

9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出售金路集团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35%

。 汉龙实业通过上

述二级市场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

8,437,21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85%

。

本次减持前，汉龙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

58,063,36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53%

；本次减持后，汉龙实

业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49,626,15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146％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在未来六个月内，

汉龙实业不排除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和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可能，累计出

售和减持股份不超过

5%

。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
：

银河动力 证券代码
：

000519

公告编号
：

2009- 20

号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鉴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针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

已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了《成都银河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09-18

）。

目前，针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正在协商制定。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

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该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密切关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